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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国道七星关区境内“9·25”较大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17年9月25日凌晨4时许，326国道617千米+800米处（小地名：七星关区撒拉溪镇搭木桥）一辆号牌为贵JA05

66重型罐式货车发生侧翻，造成车上3人死亡，车辆严重受损,直接经济损失50余万元的较大道路运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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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安监局牵头，市监察局、公安局、总工会、毕节公路局有关人员组成的326国道七星关

区境内“9·25”较大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技术鉴定、调查取证、查

阅资料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

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刘兴祥，贵JA0566号重型罐式货车驾驶人，男，43岁，大方县大方镇（现顺德街道办事处）余石村弯子组人，持

B2D型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准驾相符），初次领证日期：2003年6月26日，有效期至2025年6月26日；初次领证日

期：2014年4月28日，有效期至2020年4月27日。事故中死亡。

（二）事故车辆情况

贵JA0566号特运牌重型罐式货车，核载13.8吨，2011年4月22日出厂，初次登记日期：2011年5月6日，登记所

有人：梁谋州，住址：贵州省瓮安县草塘镇上街村莲花塘组。车辆使用性质为货运，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5月31日，

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保险终止日期为2018年8月19日。该车经多次交易

（均未过户），现实际所有人为驾驶人刘兴祥。

车辆检测情况：事故后经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通安汽车综合性能检测司法鉴定所鉴定：该车制动系前左一轴制

动气室皮膜有老化、破裂现象；后左二轴制动鼓内径表面有沟槽现象，技术性能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例》

（GB7258）的规定要求。

车速鉴定情况：事故后经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车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不低于43.3km/

h，超过事故路段限行30 km/h的要求。

（三）车辆装载及乘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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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车核载13.8吨，实载56.76吨，超载42.96吨，车货总重78.42吨。核载3人，实载3人。

（四）道路有关情况

1.事故路段及天气情况。

事故路段位于326国道617千米+800米（小地名：七星关区撒拉溪镇搭木桥），道路为二级公路，单向两车道，平

整沥青路面，路宽11.6米；事故发生路段线形为急弯下坡，弯道半径21.25米，纵坡度4%。道路两侧施划有车行边缘

线，弯道中心施划有黄色单实线。事故发生时天气为阴天，路面干燥。

2.道路标志标牌及防护栏等设置情况。

该段公路设有30km/h限速警示、反向弯路标志牌各一块；弯道设置有连续钢筋混凝土防护栏。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9月24日23时30分许，刘兴祥驾驶贵JA0566号重型罐式货车搭乘刘杰、张程在大方永贵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装载56.76吨水泥运往赫章县平山乡。25日凌晨4时许，当车辆行驶至326国道617千米+800米处下坡左转弯时，车辆

向右侧翻倒地后滑行，车头与钢筋混凝土防护栏发生碰撞变形，造成驾驶人刘兴祥及乘车人刘杰、张程当场死亡。

    事故后经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兴祥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杰、张程无责

任。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9月25日凌晨4时10分，七星关区110指挥中心接事发地群众报警后，指令七星关交警大队十中队立即出警。十中

队一行10余人赶到事故现场后，因事故车辆车头变形严重，无法实施有效救援，在拨打119救援的同时向区公安交警大

队、撒拉溪乡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七星关区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安监、公安、消防等部

门赶赴现场，开展现场救援及善后工作。11时许，车内3人被陆续救出。经医务人员检查确认，3人已无生命体征。应

家属要求，由撒拉溪镇政府派车将遇难人员遗体运回家中安葬。事发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刘兴祥驾驶载货超过核载质量、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在下坡转弯时超速行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段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不到位，在固定检测站停止使用后，未针对性加大流动检测

治超工作力度，对超限车辆打击不力。

2.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十中队夜间巡查不到位，对超载超速车辆上路行驶违法行为查处不力。

3.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不到位，对道路交通安全重视不够，管辖区

域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较大道路运输事故。

4.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五中队路检路查不到位，对管辖区域道路交通安全管控不力，对违法违规车辆打击

不到位。

5.大方县公路管理所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不到位，未按《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要求，加强对货运源

头单位监督检查，制止不符合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出站（场）。

6.大方县交通运输局组织领导本县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不力，对县公路管理所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指导监督不

到位。

7.大方县顺德街道办事处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不到位。未按要求对辖区内机动车信息台账实行“一车一

档”登记。

8.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不到位，指导、协调、督促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落实不力。

（三）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326国道七星关区境内“9·25”较大道路运输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的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处

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刘兴祥，肇事车辆驾驶人，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给予政纪处分人员

1.叶世义，中共党员，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段支部副书记，分管路政股工作，对超限治理工作疏于管理，在固定

检测站停止使用后，未有针对性安排部署加大开展流动检测治超工作，对超限车辆打击不力，管辖区域一个月内连续发

生两起较大道路运输事故。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

定》第八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分。

2.陈世江，中共党员，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五中队中队长，未认真开展路检路查工作，对管辖区域道路交通

安全管控不力，未按规定对超载车辆进行严肃查处。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分。

（三）对其他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贾举，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十中队中队长，未认真开展夜间巡查，对超载超速车辆上路行驶

违法行为查处不力。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提醒约谈。

2.金勇，中共党员，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分管十中队，对十中队工作指导督促不

力，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提醒约谈。

3.杨晓旭，中共党员，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段段长，未认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对治超工作安排指导督

促不力。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提醒约谈。

4.王强，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局路政科副科长，对特殊时段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重视不够、安排不力，未有效加

强特殊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提醒约谈。

5.方基泽，中共党员，大方县顺德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未认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

责，未按要求对辖区内机动车信息台账实行“一车一档”登记。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提醒约谈。



6.陈林，中共党员，大方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县公路管理所所长，未认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未按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要求，加强对货运源头单位监督检查，制止不符合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出站（场）。

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提醒约谈。

（四）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未认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对道路交通安全重视不够，管辖区域

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较大道路运输事故。为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建议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向

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段未认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职责，在固定检测站停止使用后，未有针对性加大开展流

动检测治超工作，其管辖区域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较大道路运输事故，对超限车辆打击不力。为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

教训，建议贵州省毕节公路管理段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3.大方县交通运输局组织领导本县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不力，对县公路管理所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疏于监督管

理。为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建议大方县交通运输局向大方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并依法对违法装载的本

事故源头单位立案查处。

4.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检查指导各部门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职责。为

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建议责成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五、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落实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以下措施建

议：

（一）七星关区、大方县政府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的沉痛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的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认真分析研判当前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七星关区、大方县公安交管部门要严格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进一步优化警力部署，采取有效工作措

施，加大路面管控和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查处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特别是针对重点车辆的违法行

为要严肃查处，杜绝超员超载。

（三）大方县交通运输部门要组织人员对辖区内货运源头企业进行梳理和排查，切实加强对货运源头企业装载环节

的监督管理，督促货运源头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合法装载。对违规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货物并放行出站的货运场站经

营者，要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四）大方县顺德街道办事处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领导。要组织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村

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按照户籍化管理的要求，建立农村客运机动车及驾驶人、低速货车、拖拉机、摩托车的台账，

实行“一车一档”，并督促无牌无证车辆完善车辆相关手续，全面落实监管职责。

   

 

 

                      市人民政府326国道七星关区境内“9·25”较大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

                                    2018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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